附件一:

烟花爆竹零售许可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和服务指南

1、 申请材料：

1、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或工商预先核准证明材料;
2、单位负责人和销售人员的安全资格证书及复印件;
3、安全管理制度、岗位责任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、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等管理制度;
4、销售场所的房产证明及租赁协议书及复印件;
5、安全合法经营承诺书;
6、零售场所周边安全条件说明及平面示意图。
2、 办理流程：

（见流程图） 

3、 服务指南：

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应当具备的安全许可条件：

（一）商场、超市、卖场等法人单位

1、负责人和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培训并经考核合格;
2、建立烟花爆竹销售安全责任制及操作规程;
3、缴纳安全风险抵押金伍万元;
4、设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;
5、室内销售烟花爆竹必须在地面一楼的相对封闭空间，并有单独门面或出口对外，避开人员出入口和密集区；室外销售烟花爆竹，必须经市容部门批准，避开人员密集区，选择比较空旷的安全场地，用轻质不燃材料搭建相对封闭的销售临时营业用房，实行专人销售，专人负责现场安全管理，销售结束后及时拆除;
6、备售商品必须存放在与销售点相互隔离的密闭物体或场所内，并与销售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或实行防火分隔，杜绝火源；
7、拟用玻璃封闭的门窗、橱窗选用防爆型材料或加贴透明防爆膜；
8、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，并张贴安全警示标志，严禁火种火源进入，严禁现场燃放、试放。

（二）其他经营单位

1、负责人和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培训并经考核合格；

2、依法进行工商登记注册；

3、实行专店、专人销售，零售场所在一楼沿街门面，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；零售场所内不得设烟花爆竹备售仓库，备售仓库与零售场所相互分开并符合安全要求；

4、周边50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；

5、缴纳安全风险抵押金贰万元；

6、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，并张贴安全警示标志，严禁火种火源进入，严禁现场燃放、试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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